
辽 宁 省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行 判

¨
ˉ            (Ⅱ 14)卫行终 宇 第 oo22o号

~⊥诉人 (原 审被告 )∶ 沈阳市本尔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沈阳
市大东区津桥路⒛ 号。∷

 ̄  ∵   -
法定代表人:李军,男∵该~区 区长。   ∷
委托代理人:刘舒、|刘璇,北京大成 (沈 阳)律师事务所律

师 。

被上诉人 (原 审原告):王发志,男 ,汉族,1946年 7月 15
日出生,住沈阳市大东区东陵西路联盛南巷 4号 3-2-1。

委托代理人:朗克宇、孙华坤,男 ,北京大悦律师事务所律
师 。

原审原告王发志诉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一
案,沈阳市大东区人民球府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⒛14)沈
中行初字第9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
组 成 合 议庭 ,于 2014年 |8月 28甲 公 开开庭 审 理 了本 案 。上 诉人
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舒、刘璇,被上诉人王发
志及其委托代理人朗克宇、孙华坤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       {

⒛13年 9月 10日 ,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作出大东区



政征字[2013]7号 《房屋征收
人刂为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力口J

水平的需要,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辽宁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参照《国有土地上房ˉ
∴犀征 收与补偿       [201川 590号

冫、
·
《关于进△步做 ∷

好城芾房屋拆       的通知” (洮
玖办发 [201"98号 )∶ ~

等有 关文件规    ~  东 区凌云地 零旧城 区实施 房屋征 ⋯
收 。工、房 屋征 收范围 东至联盛南港、凌去街 ;亩室角地界线;~南罕用地界限;北至和睦路。 (具体范围详见征收范围示意囱)∷二、沈阳市太东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孳负责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土作。”    ‘

l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⒛ 13年 7月 18日 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向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提交沈大东政函字[2o13]76号 《大
尔区人.民政府关于商请对大东区凌云街地块实施储各的函》,商
请该局对凌云街地块实施收储 (土地面积:36.1公顷)。 2o13
年8月 ⒍日沈阳·市人民政府作出沈政国土储字D013]⒛ o7号 《关于批准土地储各供应项目方案的决定》,决定审查批准了凌云街地块的土.地储备项目,该地块由沈阳市土地储各中心作为储各主
体 实施 储 备 (土地 面积 36.11公 顷 )。 zO13年 9月 10日 ,沈 阳
市大东区人民政府作出大东区政征字[201317号 《房屋征收决定》,决定: “⋯⋯对大东区凌云地区旧城区实施房屋征收。一、
房屋征收范围 东至联盛南港、凌云街;西至用地界线;南至用地界限;北至和睦路。 (具体范围详见征收范围示意图)二、沈阳市大东区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
补偿工作。”

原告王发志在征收范围内,有其承包的集体土地、



房屋和自建房屋,王发志对上述征收决定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王发志承包和自建房屋所涉地块,土地性质为集体土
被诉 《房屋征收决定》范围内的土地包括国有土地和集体土
征收范围内已有部分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原告王发志是否具有本案诉讼原

'

告△体资格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啶 《关手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与具体行政
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
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车被犭 “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范围
内,∵ 原告承包有集体土地、

∫
房屋并自建部分房屋,应属于被在收

人,与被诉的 《房屋征收决定》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具
有迟

ˉ
起本案诉讼的原告资格,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认为王

发
莳尸告主体不适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被诉 《房屋征收决定》是否合法问题。其工,因

征收地块范围内土地性质包括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两种,根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纠》的规定,国有土地房屋征恢
补锷活动,适用该条例。为了确

终集休土地上诳征地拆迁农民原
有生活水平不降低、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民利益,在农村集体土地
征收和房屋拆迁工作中可以参照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
例》的精神执行,但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涉诉集体土地已被征收,

故被告提出对涉案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应参照上述条例执行的
主张不成立。其二,被告主张涉案地块已经得到土地储各批准、
其作出被诉征收决定合法,根据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

.

银行联合制定的 《土地储各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
下列土

地卩以纳 土地储各范围: (一 )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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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的土地; (三 )行使优先购买权取得的土地; (四 )已办理
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批准手续的土地; (五 )其他依法取得的土地

”,被告未提供涉案集体土地已经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审批手续的证据,故被告该主张本院亦无法支持。其三,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第二章的规定,房屋征收决
定约作出~应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旧城区改建应当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应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公告、公告应载明
征收补偿方案、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等事项,被告未提交证
据证明其符合 《国有土地△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关于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相关程序规定,故被诉征收决定程序亦违法。综上,被告无权针对涉案集体土地部分作出被诉 《房屋征收决定》且该决定程序违法,原告要求撤销该决定的诉讼请求本应予以支持。
但因被诉征收决定已经实际实施且有部分被征收人已经签订补偿协议,撤销被诉的 《房屋征收决定》将会使国家利益及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故应确认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行为违法,并 由被告针对涉案集体土地的征收问题和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程序问题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作出大东区政征字[2013]7号 《房屋征收决定》的行为违法;二、责令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负担。



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上诉人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符合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

与补偿条例》规定,程序合法°二、上诉人对征收范围内集体土
地上房屋的征收符合法律规定。三、被上诉人

^与
涉案《征收决定》

f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革体资格。靖J

求撤销沈雨市中~级人民珐院(立01彡 )沈 中行初字第99号行政判决j~

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纯诉讼请求。判令被
ˉ

上诉人承担本案ˉ、二审诉讼费用。∷ ∷       -^
被上诉人王发志未提交书可答辩但在庭审中辩称:原审判决

认定事实清楚1证据充分,审判程序合法,判决客观公正,上诉
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
共刂。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
本院认为,上诉人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没有提供有效证据

证明涉案集体土地已经被征为国有土地,涉案土地性质仍为集体
土地,上诉人在未完成集体土地征收的情况下,按 《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作出被诉房屋征收决定违反相关法律规
定。另外,从上诉人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一审提供的证据及庭
审笔录看,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作出被诉决定符合 《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中规定的相关程序,依法应予撤销。
原审法院考虑到撤销被诉房屋征收决定将会给国家利益及公共
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确认被诉房屋征收决定违法并责令采取相应
补救措施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上诉人主张被诉房屋征收决定程
序合法,征收房屋符合法律规定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诉人提出被上诉人王发志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



体资格问题。从庭审审查和双方提供的证据看,在被诉房屋征收
决定征收范El内 ,存在被上诉人王发志承包的集体土地|`房屋以
及自建房屋。因此,~王发志与被诉凌屋征收决定有法律上的利害
关系:具备原告主体资榕:Ⅰ 上诉人的上诉锂由衤铫成立:|  ˉ

~∷ 综上,【愿审判沫认定事实清楚厂适用法律正确,依沽应予维
l持          成立?         依照巛中

ˉ

华          第六         fˉ乒i决如
下

1    
∷

ˉ
ˉ  ^     

∷  

ˉ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
二审案件受理费 50元 ,由上诉入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负

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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